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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中国流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亟需

关注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动态、成因及后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呈

现出“逆流而上”的态势，若其污染物“顺流而下”，则会加大下游地区的环境风险。 本文

基于中国七大流域干流县域数据，首次实证验明了这一“污染回流效应”的存在性。 研究

发现，“污染回流效应”主要是由于上下游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而以“国控点”环境监测

制度为代表的垂直型环境规制可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污染回流效应”主要发生于内资

企业而非外资企业。 该效应也会被辖区内的“标尺竞争”进一步放大。 为治理流域污染

问题，国家应统筹考虑流域经济带的税收、财政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严控由地

方政府竞争引致的非期望环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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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据作者统计，中上游省份地方实际所得税率低于下游省份，２０１７ 年中上游省份企业所得税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０􀆰 ９０％ ，下游

省份为 ２􀆰 １７％ 。 中上游省份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高于下游省份，２０１７ 年，中上游省份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为 ２􀆰 ７４，下游

省份为 １􀆰 ６８。

一、 引　 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斐然。 然而，在环境质量整体改善的同时，污染产业

空间布局正悄然改变，呈现出由东向西的转移态势，区域环境风险逐渐凸显。 “十三五”开局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为流

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基调。 但截至目前，学术界针对流域经济带上污染产业转移的动

态、成因及后果尚缺乏深入研究。 据本文估算，①２０１５ 年中游与上游省份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

排放总量的 ５８􀆰 １％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上升了 ４􀆰 ３ 个百分点。 可见，中国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产业转

移及其流域污染问题已不容忽视，相关研究亟待开展。
针对中国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上游省份转移的现象，存在两种代表性解释：一是要素成本及

生产率的区域性差异。 中游和上游省份恰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较低。
下游省份会逐渐淘汰污染产能至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上游省份，同时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以获求

经济增长新动力源泉，进而呈现污染产业转移的“飞雁模式” （曲玥等，２０１３）。 二是“地方政府竞

争”假说。 在广义上，地方政府竞争是指某个区域内部不同经济体的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环
境政策等手段，吸引资本与劳动力等流动性要素进入，以增强经济体自身竞争优势的行为（Ｂｒｅｔｏｎ，
１９９８；周业安等，２００４）。 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实际税率相对更低、财政支出相对更高和环境规制

相对较弱的上游地区更具竞争性，②更易于吸引（包括水污染密集型行业）流动性要素向上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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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然而，这些解释尚未在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中被实证检验。
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逆流而上”，其污染物却可能“顺流而下”的“污染回

流效应”缺失考察。 中国主要流域多发源于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东部发达地区汇入海洋，流域河

道可能成为了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 在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由下游向中上游省份转移的同时，２０１６
年，下游省份 ＩＶ －劣 Ｖ 类水河长占全国 ＩＶ －劣 Ｖ 类水河水的 ４０􀆰 ０％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该比例上升

了 １􀆰 ３ 个百分点，这为“污染回流效应”提供了些许佐证。
基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七大流域覆盖的干流县域数据，以中国生态环境部实施

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环境监测制度（后文简称“国控点”）作为垂直型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采用

２ＳＬＳ 等方法展开相关实证分析。 本文将重点分析两个议题：一是中国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缘何向上

游转移？ 二是中国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上游转移是否产生了“污染回流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流域全貌的县级数据分析，虽然是中国案例，但是对于世界各国乃

至跨国的流域污染治理而言，具有普遍的政策意义；第二，以“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作为垂直型环

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将环境规制从地方政府竞争中剥离出来，基于分权的地方财税竞争与集权的垂

直型环境规制这一分析框架展开实证检验，这为考察流域污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第三，首次

采用实证方法证明了“污染回流效应”的存在性，丰富了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

领域的文献。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

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回顾

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分析主要论述了以下机制：（１）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是策略互动的，存在

“溢出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主要表现为竞相削减税率（Ｚｏｄｒｏｗ ＆ Ｍｉ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８６）、竞相提升财

政支出（Ｃａ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或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Ｗｏｏｄｓ，２００６）这三大代表性行为；（２）地方政

府策略互动行为的目的，在于获取资本与劳动力等流动性要素进入（Ｂｒｅｔｏｎ，１９９８）；（３）在统一辖区

下，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的动机还在于“标尺竞争”（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与溢出效应、获取流

动性资源机制不同，“标尺竞争”侧重于利用“相对绩效”的比较来解决委托 －代理框架中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
中国地方官员同时处于两种竞争之中：既有为地方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又为各自的政

治晋升而竞争（周黎安，２００４）。 出于经济竞争或政治晋升动机，地方政府的非合作行为使得公

共品的供给偏离最优水平。 地方政府竞争性较强的地区，环境质量往往受到负面影响。 例如，
Ｏａｔｅｓ ＆ Ｓｃｈｗａｂ（１９８８）通过构建两区域模型对区域政府竞争的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影响

企业决策，企业会从高税收地区迁移到低税收地区，从而加剧企业迁入地的环境污染。 在没有

相应激励与惩罚的情况下，上游区域倾向于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获取流动性资源（即使是污染密

集型的），进而通过流域河道这一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迫使下游地区承担更多的规制职能（曾
文慧，２００８）。

但当污染损害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也可能产生“别在我家后院”（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的结果。
例如，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采用两地区模型分析了流动性污染公司的跨行政区竞争，他们发现如

果污染损害大于其带来的经济福利，各地区会竞相提升环境税（标准）来竞争，直到污染企业被逐

出市场，出现“别在我家后院”的结果。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此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水质监测结

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估很重要，由于水质监测信息仅采集上游污染信息，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

要求上游企业减少排放。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的研究综合考虑了污染产业向上游、向下游转移的两种

６３

沈坤荣、周　 力：地方政府竞争、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污染回流效应



可能，利用中国 ２４ 条主要河流附近的县级数据，研究发现，污染企业存在从省域内部向行政边界转

移的倾向，且偏好在省域内的河流下游集中（即转移至本省下游、外省上游的行政边界区域），这揭

示出辖区内政府既想获得污染企业带来的 ＧＤＰ 增长效应，又想尽可能地降低本辖区的污染规制

成本。
如上所述，环境规制的区域间策略性互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它一般有三种

表现：第一，逐底竞赛（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地方政府为了竞争流动性要素，会争相降低自身的环境

规制水平（Ｗｏｏｄｓ，２００６）；第二，竞相向上（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地方政府因邻避主义及其对“偏好优质

环境的流动性要素” （如高级人才）的追逐，会竞相提升环境规制水平（ 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 ＆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
２００２）；第三，逐底竞赛与竞相向上共存（Ｋｏｎｉｓｋｙ，２００７）。 一项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水

污染规制强度正逐年提高，区域间环境规制呈现竞相向上（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的趋势，但中上游省份的

规制强度远低于下游省份，且差距日益扩大（曾文慧，２００８）。 当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相对扩大时，
依据“污染避难所”假说，企业会通过迁址来降低污染治理相对成本（Ｂｅｃｋｅｒ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Ｌ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沈坤荣等（２０１７）认为区域间不协调的环境规制引发了污染向周边城市的就近转移，
该效应在 １５０ 千米达到峰值。 即使考虑到“波特假说”的本地创新效应（Ｐｏｒｔｅｒ ＆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污染避难所”假说依然成立（金刚和沈坤荣，２０１８），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

就地创新，进而呈现地理相邻城市间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
在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采用如下几种方式度量环境规制工具：（１）命令 － 控制

式工具，是指通过立法和政策执行所做出的强制性管制措施。 包群等（２０１３）基于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

国各省份地方人大通过的 ８４ 件环保立法，采用倍差法分析了地方环境立法监管的实际效果，该文

研究发现，单纯的环保立法并不能显著地抑制当地污染排放，只有在环保执法力度严格的省份，环
保立法才能起到明显的环境改善效果。 （２）市场化工具，主要包括了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制度和

环境税等，是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一些经济激励工具。 大量研究表明排污收费制度在中国治污方面

是相对稳健有效的政策工具（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 ２００２ 年，中国开始推

行 ＳＯ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从 ２０１３ 年起，中国先后在深圳等 ７ 个省市试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但其治理污染效果尚未显现（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涂正革和谌仁俊，２０１５）。 中国的环境税改革

也起步较晚，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现有针对环境税的研

究，主要为环境税改革的影响效果模拟（陈诗一，２０１１）与开征时点选择问题讨论等（范庆泉等，
２０１６）。 （３）公众参与及信息披露工具。 国外研究表明，公众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
的方式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 郑思齐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同
样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通过环境治理投资、改善产业结构等方式来改善

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 以往文献多采用上述环境规制工具等刻画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有文献选

取一些间接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 比如，直接以污染物相对排放量作为地区环境监管的

代理变量（朱平芳等，２０１１），或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表示环境规制（应瑞瑶和周力，２００６），
或选取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来刻画环境规制强度（涂正革和谌仁俊，２０１５）。 本文认为，污染相对排

放量、治理投资及治理设施运行费用都是环境规制的结果，他们并不直接由环境规制机构控制，不
能被理解为规制行为。

有观点认为，地方环保机构的环境规制行为内生于地方政府的财税竞争行为，并强调后者应是

地方环境规制失败的主要原因（Ｌ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在分权治理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将环保目标分解

到地方。 来自同级地方政府的压力使得地方环保机构在实施具体管制时存在很大差异，这导致了

我国环境质量的区域间差异（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 行政区划的分割性与水污染的外部性，致
使地方政府在流域污染规制问题上难以有效合作。 与上级职能监督机构相比，中国的地方环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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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地方政府有着更密切和直接的权威关系（林伯强和邹楚沅，２０１４），地方环境规制部门在人事、
经费等方面均受制于地方政府，其环境规制可能缺乏独立性。①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领域已经展开大量研究，有待

完善之处在于：（１）现有研究主要从环境规制视角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的成因（例如，Ｏａｔｅｓ ＆
Ｓｃｈｗａｂ，１９８８），而针对地方政府通过竞相削减税率或竞相提升财政支出而引起的污染产业转移问

题缺乏实证研究；（２）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主要采用环境税、排污收费、环境立法、排污权交易试

点等环境规制工具展开分析，但是鲜有文献采用“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展开分析（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是个例外）；（３）有关地方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财税竞争的内生性关系探讨已有很多

（比如，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学者试图采用工具变量或者联立方程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比如，张
宇和蒋殿春，２０１４），但尚未有文献将环境规制从地方政府竞争中剥离出来，基于分权的地方财税

竞争与集权的垂直型环境规制这一分析框架展开实证检验；（４）大量文献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

研究了污染产业转移的空间动向，例如，沈坤荣等（２０１７）验证的“就近转移”假说，但鲜有文献讨论

污染产业在流域经济带上的空间布局动态；（５）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于下游污染产业“逆流而

上”、而污染物“顺流而下”这一现象，但是针对“污染回流效应”的分析内容多为概念性的、描述性

的（例如，曾文慧，２００８），缺乏实证研究；（６）现有研究多以省、市为单位展开计量分析，鲜有文献刻

画中国主要流域中干流县域的相关行为，对“标尺竞争”下县域间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及其环境影

响讨论不足。
基于此，本文拟以“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为代表的垂直型环境规制为切入点，以全国七大流

域干流县级数据展开计量分析。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检验“污染回流效应”的存在性，并从环境

政策的集权与财税政策的分权视角做出经济解释。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污染回流效应

本文所界定的“污染回流效应”，是指下游点位 ｉ 所在 Ｄ 县的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加强、地方政

府竞争程度相对减弱，或者生产要素成本相对提升，导致污染产业向上游转移（上游区域 Ｋ 的水污

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增加②），进而通过流域跨界污染，反而致使点位 ｉ 水质恶化的现象。

图 １　 流域、县域与点位示意图

假设某河流干流的流向为由西向东。 如图 １ 中，编号 Ａ—Ｄ 为干流流经的县代码。 在县 Ａ、Ｄ
各有一个水质监测点位 ｊ 与 ｉ；河流流经县 Ｂ、Ｃ。 点位 ｉ 观测的水质不仅反映本县的污染水平，还
取决于上游所有污染活动的累积影响（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点位 ｉ 水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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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排污费收费制度为例，国家虽然提供指导标准，但是也明确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调整主要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

准的同时，适当调整其他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鼓励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及经济发达地区，按高于上述标准调整排污费征收标

准，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治污减排和环境保护”。
本文所界定的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增加，但是无从辨别它的产业转移方向性，也无法识别上游水污染产业集聚是

否来自于下游地区的产业或要素转移，这一污染转移的“方向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游点位 ｊ 的水质，ＣＯＤ ｊ；（２）上游各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 Ｐｋ，即点位 ｊ 到 Ｄ 县上游边界 ｃ 点之

间的各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３）本地各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 Ｐ ｌ，即 Ｄ 县上游边界 ｃ 点

到点位 ｉ 之间的各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４）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点位 ｊ 与 ｉ 之间的降雨、温
度等。

（二）实证模型构建

流域污染不同于空气污染，前者有固定方向性的规律。 本文基于流域污染关系，将下游点位的

水质 ＣＯＤｉｔ表示为：
ＣＯＤｉｔ ＝ ｆ１（Ｓｋｔ，Ｓｌｔ，ＣＯＤ ｊｔ，Ｚ（ ｉｊ） ｔ） ＋ ｅ１ （１）

其中，下标 ｉ 表示下游监测点位，下标 ｊ 表示与 ｉ 紧邻的上游监测点位，下标 ｔ 表示时间。 ＣＯＤｉｔ为 ｉ
监测点位在 ｔ 时间点的化学需氧量浓度，ＣＯＤ ｊｔ为与下游监测点位 ｉ 紧邻的 ｊ 监测点在 ｔ 时间点的化

学需氧量浓度。 Ｓ 为水污染密集型企业规模，用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所在区域行政面

积的比值①表示。 Ｓｋｔ表示在 ｔ 时间点，上游区域 Ｋ 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的算术平均值。② Ｚ（ ｉｊ） ｔ表

示在 ｔ 时间点，点位 ｉ 与 ｊ 之间的非工业污染活动的算术平均值，包括了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和养

殖业污染等。 此外，Ｚ（ ｉｊ） ｔ还可控制点位 ｉ 与 ｊ 之间的其他自然条件（比如，温度、降雨等）。

下游污染 Ｓｌｔ是一个关于 ｉ 点位水污染规制Ｒ ｉｔ

－
的函数，即 Ｓｌｔ ＝ ｆ２（Ｒ ｉｔ

－
） ＋ ｅ２。 代入（１）式可得：

ＣＯＤｉｔ ＝ ｆ１（Ｓｋｔ，（ ｆ２（Ｒ ｉｔ

－
） ＋ ｅ２），ＣＯＤ ｊｔ，Ｚ（ ｉｊ） ｔ） ＋ ｅ１ （２）

可以采用计量方程表示为：

ＣＯＤ下游ｔ ＝ α０ ＋ α１·Ｓ上游ｔ ＋ α２·Ｒ
－

下游ｔ ＋ α３·ＣＯＤ上游ｔ ＋ α４·Ｚ下游ｔ ＋ μ下游 ＋ νｔ ＋ ε下游ｔ（３）
在（３）式中，μ下游为监测点固定效应，ν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包含年份固定效应和月份固定效应），
ε下游ｔ为误差项。

在（３）式中，由于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问题，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 Ｓ上游ｔ存在内生性。 例

如，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集聚时可能会考虑到其对下游水质 ＣＯＤ下游ｔ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

２ＳＬＳ 方法，为 Ｓ上游ｔ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１）上下游地区间的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差值；（２）上下游

地区间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比值的差值。 这两个工具变量表示地方政府间的财税竞争程度差

异，对上游污染产业集聚 Ｓ上游ｔ构成直接影响，但对下游点位的水质 ＣＯＤ下游ｔ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

过 Ｓ上游ｔ的间接传导构成影响）。 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两个工具变量都选择了滞后 １ 年的

变量度量。
（三）变量设定

１． 水质指标及监测点数据

本文采用各监测点位的月度平均的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浓度指数，也称“高锰酸盐指数”，以测

度 ＣＯＤ下游ｔ与 ＣＯＤ上游ｔ水质指标。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期间，中国生态环境部在全国主要水系设置的

水质自动监测点位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３ 个逐步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１ 个。 由于大量监测点不存在上游

监测点，我们仅选取了既可作为 ＣＯＤ下游ｔ又可以作为 ＣＯＤ上游ｔ的 ５８ 个样本监测点，以及仅可作为

ＣＯＤ下游ｔ的 １９ 个样本监测点，共计 ７７ 个。 这些监测点分布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

和辽河等七大流域（且主要集中在长江和淮河流域）。 监测点间干流流经 ２３ 个省 １０２ 个市级行政

单位的 ３０８ 个县级行政单位。 监测点间干流平均流经 １４ 个县，相距最远的一对监测点流经 ２８
个县。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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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企业工业增加值数据在个别年份系统性缺失，所以本文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可考虑采用每个县域到下游点位的距离、以及该县覆盖河段的长度进行加权平均。



２． 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将企业数据汇总到县级层面，采取县级水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除以行政面积，表示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影

响）。 以往文献设定污染密集型行业目录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参考官方标准，例如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依据生态环境部标准选取了 ７ 个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二是依据污染排放强度，如李树和陈

刚（２０１３）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单位产值废气排放强度超过平均水平的行业视为空气污染密集型行

业。 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依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各工业行业 ＣＯＤ 排放强度，将高于均值的视为

水污染密集型行业。①
３． 垂直型环境规制

为度量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我们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历年“国控点”名单，②将废水企业以县

为单位进行整理，并采用（４）式来度量水污染密集型企业“国控点”强度。 其中，ｍ下游ｔ表示下游县

废水“国控点”企业数量，ｎ下游ｔ表示下游县水污染密集型企业数量，ｍｔ 表示所有样本县废水“国控

点”企业总数，ｎｔ 表示所有样本县水污染密集型企业数量。 Ｒ下游ｔ的数值越大，表示下游县的水污染

监控水平越高。 其值超过 １ 时，意味着下游县的水污染规制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游垂直型

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与此一致。 在模型中，本文采取了上下游垂直型环境规制的差值作为环境规

制的代理变量。 本文采用差值度量的原因在于一些县域没有“国控点”企业，导致无法用比值来表

示。 为了统一度量方法，其他衡量上下游相对值的变量都采取了差值法度量。

Ｒ下游ｔ ＝
ｍ下游ｔ ／ ｎ下游ｔ

ｍｔ ／ ｎｔ
（４）

Ｒ
－

下游ｔ ＝ Ｒ下游ｔ － Ｒ上游 （５）
　 　 ４． 地方政府竞争

代表性文献主要从税收与财政竞争两个方面度量地方政府竞争：③（１）以税收竞争为基础构

造政府竞争指标。 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无法直接改变法定税率，但能够通过改变税收征

管力度影响企业实际税率，从而展开税收竞争。 例如，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采用各省外资企业的

相对实际税率来刻画地方政府竞争的努力程度。 （２）以财政竞争为基础构造政府竞争指标。 乔

宝云等（２００５）认为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部资本，也会通过财政竞争竞相投入资源，改善与投资

项目相关的投资环境，该文采用了省级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总财政支出的份额来表示财政

竞争。 作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同时体现在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两方面，前者通过竞相降低实

际税率吸引流动性要素，后者通过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乔宝云等，２００５；李永友和沈

坤荣，２００８）。 因此，本文测算了上下游地区间的税率差异与“财政支收比”差异两个指标来表示

地方政府竞争。
依据许敬轩等（２０１９）的方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企业所得税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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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研究中的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包含了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等行业。
国家环保总局（现为生态环境部）２００７ 年下达《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通知》（环办函（２００７）９３ 号），筛选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它是以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分别按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大小排序，筛选占工业排放量 ６５％的废水企

业。
一些文献以引资程度为基础构造政府竞争指标（例如，朱英明等，２０１２），或以土地出让金为基础构造政府竞争指标（陶然

等，２００７）。 另有一些研究采用多指标度量地方政府竞争，例如，周业安等（２００４）采用了市场化指数、贸易投资开放度、区际贸易关

系、地区创新能力、公共品供给能力、区位因素来体现地方政策竞争程度。 综合看来，引资程度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度量指标，
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土地出让金度量法和多指标法，在县级层面数据难以获得。 这些方法在本文皆不作考虑。



１００％ ”的方式计算了县级层面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并采用了滞后 １ 年的上下游税率差值，以表示上

下游之间的税收竞争关系。
此外，本文参考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１０）的方法，采用县级层面的“财政支收比”（按 ２００４ 年价

格计算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反映地方财政困难程度。 这一指标越大，既表示相对财政

支出越高，也表示县级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越弱、财政困难程度越高。 本文采用滞后 １ 年的上下

游“财政支收比”的差值，表示上下游之间的财政竞争关系。
５． 人均 ＧＤＰ 差距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转移的“飞雁模式”（曲玥等，
２０１３），这意味着诱使产业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效应已经减弱，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地区差

异性在引导产业转移方面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与低，与河流的下游与上游，恰好

是重叠的，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只是一个“伪回归”。 为排除竞争性解释，本文将滞后 １２ 个月的上下

游人均 ＧＤＰ 差距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６． 其他控制变量

在下游水质方程中，本文还纳入了人口密度、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行政面积比值、肉类产量与行

政面积比值这些变量，以控制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及养殖业污染。
肉类数据由年度数据简单平均至 １２ 个月。 本文还匹配了每个县最近气象站的月度温度与月均降

雨量，以控制气候条件。
（四）数据来源

本文的水质数据来源于中国生态环境部提供的《全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

报》。 水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和企业实际所得税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由作者以县为单位计算得出。 垂直型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国家生态环境部历年下达的“国控

点”名单，将废水企业名单以县为单位进行手工整理。 县级财政支出与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
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 人口及行政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县级层面的农

作物播种面积及肉类产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农科院的统计数据。 本文基于各县不同农作物生长

期，将年度播种面积数据分解为月度播种面积，其中，各县农作物生长期数据来自全国 ７７８ 个农

业气象站发布的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报告（２００８ 年）。 温度与降水数据来自中国气象局 ８２４ 个

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统计的日平均气温数据与日累计降水量，本文将其转化为月平均气温与

月累计降水量。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请见表 １。 数据覆盖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期间，７７ 个上下游点位间的河

流流经 ２３ 个省的 １０２ 个市的 ３０８ 个县。 本文既有月度数据，又有年度数据，我们采用下标 ｍ 表示

月度数据，下标 ｍ － １２ 表示月度数据滞后 １２ 个月；采用下标 ｙ 表示年度数据，下标 ｙ － １ 表示年度

数据滞后 １ 年。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ＣＯＤ下游ｍ 下游点位 ｉ 月度的化学需氧量（ｍｇ ／ Ｌ） ４􀆰 ５５７ ５􀆰 ８３４

ＣＯＤ上游ｍ 上游点位 ｊ 月度的化学需氧量（ｍｇ ／ Ｌ） ４􀆰 ２８２ ５􀆰 ４１７

Ｓ上游ｍ
上游地区 Ｋ 水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行政面积（百万

元 ／ 平方公里）（２００４ 年价格）
０􀆰 ５４６ ０􀆰 ６９４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滞后 １ 年的下游地区 Ｌ 与上游地区 Ｋ 的“国控点”强度差值 ０􀆰 １１７ ３􀆰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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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滞后 １ 年的下游地区 Ｌ 与上游地区 Ｋ 的实际税率差值（％ ） ０􀆰 １５３ ２􀆰 ２５１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滞后 １ 年的下游地区 Ｌ 与上游地区 Ｋ 的“财政支收比”差值 － ０􀆰 ２９８ １􀆰 ８７１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滞后 １２ 个月的下游地区 Ｌ 与上游地区 Ｋ 的人均 ＧＤＰ 差值

（２００４ 年价格，千元）
０􀆰 ７６７ ５􀆰 ８３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ｊ）ｙ 点位 ｉ 与 ｊ 间的人口密度（百人 ／ 平方公里） ６􀆰 ４１１ ６􀆰 ３１０

Ｃｒｏｐ（ｉｊ）ｍ 点位 ｉ 与 ｊ 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 行政面积∗１００（％ ） ２５􀆰 ５１７ １６􀆰 ８６７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ｉｊ）ｍ 点位 ｉ 与 ｊ 间的肉类总产量 ／ 行政面积（吨 ／ 平方公里） １􀆰 ７２８ １􀆰 ３４４

Ｒａｉｎ（ｉｊ）ｍ 点位 ｉ 与 ｊ 间的月降水量（分米） ０􀆰 ７７５ ０􀆰 ８６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ｊ）ｍ 点位 ｉ 与 ｊ 间的月平均气温（℃ ） １４􀆰 ２３２ １１􀆰 ０９４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 ２）。① 在上游污染产业方程中，研究发现：（１）垂
直型环境规制对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别在我家后院”假说。 与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发现以水质监测点所表示的环境管制会导致劳动力和资

本等生产要素由监测点上游向监测点下游转移。 可见，下游地区环境规制相对加强并非水污染密

集型行业向上游转移的动因，相反，却会促使污染产业向下游转移。 （２）上游地区污染密集型行业

规模对上下游间税率差异并不敏感（列 １、３、４ 中变量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的估计参数皆不显著）。
（３）上游地区财政竞争程度越高，越会吸引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上游集聚。 我国实施分税制以来，上
游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生产性财政投资以吸引资本流入，这往往轻视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并导

致了区域经济的粗放发展。 （４）有学者认为财政竞争与税收竞争存在交互效应（傅勇和张晏，
２００７），但是，本研究发现财政竞争对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的影响并不随着税收竞争强度的

变化而发生改变 （可能是因为采用县域数据衡量的上下游税率相差不大，差值的均值仅为

０􀆰 １５３％ ）。 （５）人均 ＧＤＰ 差距对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影响显著为正。 尽管上游地区相对

较低的生产成本会吸引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上游转移，但是相对较低的人均 ＧＤＰ 可能促使上游地区

劳动力流出与人力资本下降，进而致使劳动生产率降低，而生产率机制可能占主导作用。
在下游水质方程中，研究发现：（１）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对下游点位水质有显著正向影

响，②这意味着上游污染产能增加会导致下游水质恶化。 （２）上下游人均 ＧＤＰ 差距越大，下游点位

水质越差。 （３）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上游点位的水质对下游水质有正向影响，上游地区的

种、养殖规模对下游水质有改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挤出了工业生产。 此外，降雨和温

度对下游水质影响不显著。
总体看来，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上游集聚是地方分权的财政竞争所致（税收竞争的影响效果

不显著），而垂直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方向相反。 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上游转移会显著导致下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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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２ 列３ 中的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方程中的上游污染产业规模存在内生性，采用２ＳＬＳ 进行回归可以解决此问题；第一阶段

回归的 Ｆ 值大于 １０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我们认为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回归中并不明显。 列 １、２、４ 未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内生性

检验，表明 ２ＳＬＳ 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并不存在系统差异。
列 １ 除外，这可能是因为列 １ 中工具变量不显著所致。



质恶化。 可见，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会引致负面的“污染回流效应”，而垂直型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

程度起到抑制作用。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上游污染产业方程（因变量 Ｓ上游ｍ）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 －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５０∗∗∗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 — — — － ０􀆰 ００１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２∗∗∗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７∗∗∗

ＣＯＤ上游ｍ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ｊ）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Ｃｒｏｐ（ｉｊ）ｍ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４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ｉｊ）ｍ ０􀆰 １８９∗∗∗ ０􀆰 １７８∗∗∗ ０􀆰 １８３∗∗∗ ０􀆰 １８５∗∗∗

Ｒａｉｎ（ｉｊ）ｍ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ｊ）ｍ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 ０􀆰 ４５４∗∗∗ － ０􀆰 ４８５∗∗∗ － ０􀆰 ４９７∗∗∗ － ０􀆰 ５０１∗∗∗

Ｆ １８３􀆰 ９６∗∗∗ １９０􀆰 １６∗∗∗ １８３􀆰 ９６∗∗∗ １７８􀆰 ０５∗∗∗

下游水质方程（因变量 ＣＯＤ下游ｍ）
Ｓ上游ｍ １􀆰 １１９ ２􀆰 ４６２∗∗ ２􀆰 ４５１∗∗ ２􀆰 ３９７∗∗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３∗∗∗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ＣＯＤ上游ｍ ０􀆰 ２５０∗ ０􀆰 ２６０∗∗∗ ０􀆰 ２６０∗∗∗ ０􀆰 ２５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ｊ）ｙ ０􀆰 ２０１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２
Ｃｒｏｐ（ｉｊ）ｍ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４４∗∗∗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ｉｊ）ｍ － ２􀆰 ５１９ － ２􀆰 ７７０∗∗∗ － ２􀆰 ７６８∗∗∗ － ２􀆰 ７５８∗∗∗

Ｒａｉｎ（ｉｊ）ｍ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３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ｊ）ｍ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１
常数项 ８􀆰 ６１１ ９􀆰 ２１６∗∗∗ ９􀆰 ２１１∗∗∗ ９􀆰 １８７∗∗∗

χ２ １１８００􀆰 ２０∗∗∗ １１０２８􀆰 ４４∗∗∗ １１０３６􀆰 ６３∗∗∗ １１０７３􀆰 ４７∗∗∗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月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点位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χ２） ０􀆰 ０３ ３９􀆰 ９２ ４０􀆰 ８８∗ ３９􀆰 ８３
样本量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探讨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基于表 ２ 第 ３ 列的回归模型展开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
果如表 ３ 所示。

（１）本文根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各行业 ＣＯＤ 排放量（而非排放强度），选取了污染排放量最高的 ９
个行业，其中，包含了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饮料

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这 ９ 个行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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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 年均排放总量的 ８２􀆰 ３５％ 。 基于排放量重新设定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目录，本文再次估计了模

型，结果基本稳健（见表 ３ 第 １ 列）。
（２）当期的“国控点”环境规制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可能已是外生的。 因此，本文采用当期的垂

直型环境规制替换滞后期变量，研究发现，在上游污染产业方程中，上下游相对环境规制的估计结

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替换为当期垂直型环境规制后，税收竞争的估计参数变为正向显著，财政竞

争的估计参数依旧十分稳健（见表 ３ 第 ２ 列）。
（３）由于“国控点”名单是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公布，本文舍弃 ２００８ 年及之前的样本（考虑到采用了

滞后 １ 期的变量）重新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见表 ３ 第 ３ 列）。
（４）基准结果表明垂直型环境规制促使上游污染产能下降。 若如此，其实现机制应在于垂直

型环境规制促使上游水污染密集型的老企业关停或减产来实现。 基于成立 ２ 年以上的企业样本，
本文展开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见表 ３ 第 ４ 列）。 研究还发现，对于成立 ２ 年以上企

业而言，税率竞争也会促使其向上游集聚（变量 Ｓ上游ｍ的估计参数为 ０􀆰 ００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变更污染密集型

产业清单

采用当期的

垂直型环境规制

使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样本

成立 ２ 年以上

企业数据

上游污染产业方程（因变量 Ｓ上游ｍ）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５１∗∗∗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２２∗∗∗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１４∗∗∗ —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７∗∗∗

Ｒ下游ｙ － Ｒ上游ｙ — － ０􀆰 ００２∗ — —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 ０􀆰 ４０７∗∗∗ － ０􀆰 ５３４∗∗∗ １􀆰 ９３４∗∗∗ － ０􀆰 ４９４∗∗∗

Ｆ １５７􀆰 ６２∗∗∗ １７９􀆰 ２１∗∗∗ ９３􀆰 ３４∗∗∗ １８４􀆰 ６１∗∗∗

下游水质方程（因变量 ＣＯＤ下游ｍ）

Ｓ上游ｍ ３􀆰 ４７６∗∗ ２􀆰 ５５６∗∗ ３􀆰 ５３６∗∗ ２􀆰 ４３９∗∗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４∗∗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３

Ｒ下游ｙ － Ｒ上游ｙ — ０􀆰 ０１１ — —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９􀆰 ４５８∗∗∗ ９􀆰 ３７２∗∗∗ － １􀆰 ７２９ ９􀆰 １９８∗∗∗

χ２ ９９５１􀆰 ７１∗∗∗ １０９５３􀆰 ４３∗∗∗ １３０９３􀆰 ２１∗∗∗ １１０４４􀆰 ８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月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点位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χ２） ３０􀆰 ９８ ３９􀆰 ６３ １４３􀆰 ４５∗∗∗ ４０􀆰 ９３∗

样本量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２，８７３ ４，９６７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ＣＯＤ上游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ｊ）ｙ、Ｃｒｏｐ（ ｉｊ）ｍ、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ｊ）ｍ、Ｒａｉｎ（ ｉｊ）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ｊ）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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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慰剂检验

本文展开两个安慰剂检验：①（１）产业错配。 依据基准回归中的 ＣＯＤ 排放强度分类法，整理出

“非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清单，并用其计算出“非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 ＮＳ上游ｍ替换 Ｓ上游ｍ，利用基

准模型的估计方法展开安慰剂检验。 研究发现，垂直型环境规制对“非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影

响不显著，“非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对下游点位的水质影响也不显著，皆与预期相符。 （２）河流

错配。 本研究为每个下游点位匹配了与其距离最近的位于该点位西侧的且但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

上游河段（覆盖多个县）。 模型中不纳入错配上游河段的 ＣＯＤ上游、人口密度、农作物播种面积、肉
类产量、降水量和气温等变量。 相对税率用下游点位所在县的税率和错配上游河段的税率差值表

示，其他相对变量的处理也如此。 研究发现，垂直型环境规制不会改变其他河流中“伪上游”地区

的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
这些安慰剂检验可以用来反证：垂直型环境规制确实促使本流域上游的（而非其他流域上游

的）水污染密集型（而非“非水污染密集型”）的行业规模减少。
（四）拓展分析

１． 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分样本回归发现，“污染回流效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

（见表 ４ 第 １ 和第 ２ 列）。 普遍认为，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吸引

ＦＤＩ 的竞争。 这是因为 ＦＤＩ 的进入，可以绕过中国僵化的金融体制，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大量的金

融资本，并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税收竞争视角看，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以来享受着超国民待

遇，所负担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差别很大（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
本文研究发现：（１）地方政府税收竞争（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确实会促使上游地区水污染密集

型的外资企业规模显著增加（而对内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２）地方政府财政竞争（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主要促使了上游地区水污染密集型的内资企业规模增加（而对外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３）垂直型环境规制（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对上游地区污染密集型的内资与外资产业规模都有显

著负向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４）在下游水质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内资企业污染规模对下游水质

构成显著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规模的估计参数不显著。 综合看来，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引起的“污
染回流效应”主要体现于内资企业。

２． 边界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纳入“是否同属于一个城市” （Ｃｉｔｙ），以及“是否同属于一个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两
个虚拟变量，分别采取交互项方式展开“边界效应”分析。 在研究的河段样本中，１０􀆰 ６％ 的样本同

属一个城市，４５􀆰 １％的样本跨市不跨省，４４􀆰 ３％的样本跨省。 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边界效应扩大

了“别在我家后院”的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 如果样本河段同属于一个城市时，垂直型环境规制对

上游污染规模的负效应会显著增强。 Ｄｕｖｉｖｉｅｒ ＆ Ｘｉｏｎｇ（２０１３）研究发现企业偏向于向行政边界的

污染转移现象，他们利用河北省的县级数据发现，距离省界越近的县吸引污染企业的概率越高，因
此，省界附近的居民受到污染的风险较高。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研究发现，每个省份下游县的水污染活

动比该省其他县高出 ２０％ ，这个导致了“污染邻居”（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ｔｈ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的现象。 这类研究结论

都暗含着，当河段同属一个城市时，县域间环境规制具有统筹协调性。
另一方面，边界效应也放大了地方政府竞争对上游污染产业集聚的影响。 如果上下游地区同

属一个城市时，税收与财政竞争都会构成预期影响，即相对税率较低、相对财政支出较高的上游地

区会倾向从本市的下游地区吸引污染产业，并通过流域向该城市的下游地区释放污染。 本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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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估算了省际边界效应，其影响效果与市际边界效应相似。 但是，仅税收竞争与省界交互项的估计

参数是显著的，而财政竞争与省界交互项的估计参数不显著（见表 ４ 第 ４ 列）。
综合看来，在“标尺竞争”中的模式下，参与竞争者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有

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的事情（周黎安，２００４），而这种“标尺竞争”在城市内部（相比省

份内部而言）更为激烈。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地方经济已经对粗放式增长模式产生一定的“锁定效

应”，尽管省、市政府有一定“自上而下”的动机通过协调县域间环境规制将污染转移至下游，但是

县域间激烈的“标尺竞争”仍可能放大“污染回流效应”的负面影响。 可见，边界效应是把“双刃

剑”。 当然，随着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目标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逐步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地方

政府竞争行为可能发生转变。
表 ４ 拓展分析

１ ２ ３ ４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市界交互 省界交互

上游污染产业方程（因变量 Ｓ上游ｍ）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５∗∗∗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５５∗∗∗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１∗∗∗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Ｃｉｔｙ — — ０􀆰 ０６０∗∗∗ —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Ｃｉｔｙ — — － ０􀆰 １０６∗∗∗ —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Ｃｉｔｙ — — － ０􀆰 １６３∗∗∗ —

（Ｔ下游（ｙ － １） － Ｔ上游（ｙ －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０􀆰 ０３８∗∗∗

（Ｆ下游（ｙ － １） － Ｆ上游（ｙ －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０􀆰 ０１５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 ０􀆰 ０１９∗∗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Ｃｉｔｙ — — － ０􀆰 １８５∗∗∗ —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 ０􀆰 ３３１∗∗∗ － ０􀆰 １４２∗∗∗ － ０􀆰 ２２８∗∗ － ０􀆰 ４１９∗∗∗

Ｆ １７７􀆰 ３５∗∗∗ ５６􀆰 ７９∗∗∗ １９２􀆰 ７７∗∗∗ １７２􀆰 ４５∗∗∗

下游水质方程（因变量 ＣＯＤ下游ｍ）

Ｓ上游ｍ ２􀆰 ４６９∗∗ ４􀆰 ８８１ １􀆰 ３８４∗∗ ４􀆰 ４５６∗∗∗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３∗∗∗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Ｃｉｔｙ — — － ０􀆰 ６６４∗∗ —

（ＡＧＤＰ下游（ｍ － １２） － ＡＧＤＰ上游（ｍ －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０􀆰 ３５８∗∗∗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３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Ｃｉｔｙ — — ０􀆰 １５０ —

（Ｒ下游（ｙ － １） － Ｒ上游（ｙ －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 ０􀆰 ２３３∗∗∗

６４

沈坤荣、周　 力：地方政府竞争、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污染回流效应



续表 ４
１ ２ ３ ４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市界交互 省界交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 ８２９∗∗∗ ８􀆰 ７６２∗∗∗ ８􀆰 ２３４∗∗∗ ９􀆰 ８９６∗∗∗

χ２ １１２２１􀆰 ２０∗∗∗ １１７９６􀆰 ０２∗∗∗ １１７０７􀆰 ９７∗∗∗ ９５５４􀆰 ２６∗∗∗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月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点位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χ２） ４３􀆰 ３２∗ １􀆰 ５６ ４９􀆰 ９４∗∗ １９２􀆰 ８４∗∗∗

样本量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４，９６７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ＣＯＤ上游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ｊ）ｙ、Ｃｒｏｐ（ ｉｊ）ｍ、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ｊ）ｍ、Ｒａｉｎ（ ｉｊ）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ｊ）ｍ。

五、 结　 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生态环境部地表水质监测数据及县域统计年鉴数

据，以中国七大流域干流县域为观测对象，采用 ２ＳＬＳ 等方法展开相关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１）地方

政府竞争会促使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由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转移，反而引致下游地区的水质恶化，呈
现“污染回流效应”；（２）垂直型环境规制可促使上游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减少，这符合“别在我

家后院”（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假说；（３）“污染回流效应”主要发生于内资企业，上游地区税收优惠

政策虽然可吸引外资流入，但是上游布局的水污染密集型外资产业规模变化对下游水质并未构成

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具备相对较高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水平；（４）尽管辖

区内部具有一定统筹协调性，但是激烈的“标尺竞争”仍会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财税竞争导致的

“污染回流效应”，这一现象在省、市边界内皆有存在。
流域是动态的，中国需要将静态的、孤立的环境治理，转变为动态的、全面的协同规制。 虽然政

府的集权与分权各有千秋，但是实现绿色发展则需强化中央的垂直化管理。 在地方政府群雄逐鹿

下，行政边界的分割必然暗含着跨界污染风险。 从经验结果来看，垂直型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或不

足以抵消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起的污染回流的消极影响。 治理流域污染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

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制度，还在于能否制定一套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体制。 中国应

以河长制、湖长制，而非以省长制、市长制来治理流域环境。 国家应由统筹考虑流域经济带在税收、
财政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顶层设计，规避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非期望环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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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５８􀆰 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４􀆰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００５． 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ｌ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ｒ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ｗ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ｙ ａ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２）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ｕ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ｆｉｅｒｃｅ “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ｄｅｐ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ｕｓ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ｄ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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